违章停车之行政复议经验

月初某日送女朋友去公司，在新天地旁边，内急的不行，把车停在路边去上厕所，回来看见已经被贴了罚单，警察正在拍照，好说歹说不肯撤销，当时没有斗争经验。回头女朋友上网找了行政复议的文章，我就据此去卢湾交警去交涉，想不到过了几天通知我去交钱，由200变成了50。而且负责的交警很客气。把网上的文章转个大家。以备不时之需；）

如果下次你在场，一定要让警察写上你在场，如果他还没有拍照，你就站在车牌旁，不让他拍，当然态度要好；）我这次就是没有经验拍照时让我让开我就老老实实让开了，否则就不要罚款了。

行政复议申请书

申请人情况：姓 名：***；职 业：****；出生年月：****年**月；驾驶证号码（同身份证号码）：***************；经常居住地址：****************；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申请行政复议的请求：请求撤销**分局编号为****的《交通违法处罚决定书》

事实和理由：2007年10月**日（星期*）晚间**时**分许，本人将车牌为*******小客车停放在**路***号处，前往50米左右外的肯德基商店购物，**时**分，回到停车位时发现本人车辆被贴了黄色《违法停车告知单》（编号栏及其他格式栏均为空白）和《上海市**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编号为******，见附复印件）。一民警（事后知道警号为******，姓名为***，以下简称为"该民警"）欲骑摩托警车离开。本人急忙上前，对该民警说（大致意思）：刚刚停下几分钟，能否以教育为主，收回处理通知书？该民警边打摩托车方向，边满不在乎地说：我开出去的单子是从来不收回的！随后，他前往我车辆西侧20米左右前继续对其他违章停放的车辆拍照和张贴单子。

申请人认为：

一、该民警的执法程序违反了2004年4月30日公安部部长会议通过、2004年4月30日以公安部令第69号发布、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以下简称为"规定"）第九条第一、二、四、五款规定。

二、该民警所执法依据也不符《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为"道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 "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机动车停放、临时停车规定的，可以指出违法行为，并予以口头警告，令其立即驶离。机动车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虽在现场但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处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并可以将该机动车拖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地点停放。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拖车不得向当事人收取费用，并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停放地点。"的规定

三、具体对照而言：

1、该民警违反"规定"第一款：未对申请人当场进行口头告知违法行为的基本事实、拟作出的处罚、依据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请注意，"规定"明确的"告知"必须方式是"口头"和"当场"；
2、该民警违反"规定"第二款：未认真听取申请人的陈述和申辩和对当事人的问题未作响应的解释。申请人的陈述和申辩内容是："刚刚停下几分钟，能否以教育为主，收回处理通知书？"而该民警的答复是："我开出去的单子是不能收回的！"，没有直接和明确回答申请人关于"停下几分钟和能否以教育为主？"两个明确请求，而以"开出去的单子是从来收回的"为非直接的作答，且其态度非常傲慢。
3、该民警违反"规定"第四款：在当事人在场的情况下，未让当事人签署《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该民警在《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当事人"一栏中直接写注"不在现场"、在"地址栏、电话栏、其他联系方式栏、驾驶证或身份证号码栏、驾驶证档案编号、发证机关"等若干栏写注"无"。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对当事人不负责任的处理方式，也是工作马虎的表现。在当时情形之下，该民警完全可以当场要求申请人出示相关证件，并在《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载明相关信息。
4、该民警违反"规定"第五款：未将《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当场交付本当事人。该民警将《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直接张贴在车辆上的做法，只能适用于驾驶员在整个执法过程中都不在违章现场之下的情形，而对于当事人在民警离开之前及时赶到的情况不应适用。假设被其他人员剥去《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或者因其他原因使得当事人无法收到《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岂不有可能剥夺了当事人的及时知情权和法定期限内申辩权、申请复议权和诉讼权？所以，该民警上述做法是违反规定的。
5、该民警在本人在场并主动表示愿意立即离开的情况下，依旧坚持开具《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与"道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不符，违背立法本意。
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警号为******、姓名为***的民警于2007年**月**日（星期*）晚间**时**分许对申请人车牌为*******小客车停放在**路***号处的违章停车一事的处理程序违反《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以下简称为"规定"）第九条第一、二、四、五款之规定；执法依据不符《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为"道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应认定为执法程序有严重瑕疵，执法依据适用不当。

据上事实和理由，申请人望复议机关能查明事实，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支持本申请人的申请复议请求，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同时督促提高执法人员的执法水平。 

此致 ***公安分局

敬礼

申请人：2007年**月**日 
 
申请复议书刚递到该分局法制办（申请复议受理部门），未经立案，该办工作人员就即表示打电话联系该分局交警支队，查明情况。得到证实之后，当即表示，通知交警支队撤销。斗争获得胜利！

同学们在遇到警察叔叔在给你车辆（包括虽然对你车辆处理完毕，但还在处理周围其他车辆时）贴违章停车罚单情况时，应注意掌握几点：

1、和警察叔叔"斗争"时，既要语气和态度要好，又要不低三下四，切忌语言不文明，意思要表达清楚。交通警察叔叔执法时全天候佩带录音笔，可以记录双方当时的交流内容，你要举证时，可以要求交警部门回放当时的录音。如果你语言不文明，处理时对你极为不利。
2、如果你手机有拍照功能，可以当场拍下该警察的照片，以便举证时使用。
3、警察叔叔实在不肯收回单子，你就坚持要求警察叔叔在单子"当事人"上写一栏中写上你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最好手机号码）、驾驶证号码。千万不能让他写"不在现场""无"之类的内容。他不肯写，你就大声（主要是让他身上的记录表录下来）和严厉地对他说"这位警察同志，我以人民群众的名义要求你，对待工作要仔细认真，实事求是，我再一次明确告诉你，我的姓名不是"不在现场"而是"***"，请你尊重我的人格，并把我的名字记录在单子上！！！"你一旦这样说了，警察叔叔会"发虚"的！
4、坚持要求警察叔叔将单子让你署名签收（这是法律规定的），注意，一定要在他的存根上签到你的名字，同时在名字后面写上一句话：我愿意及时离开，具体时间**日**时**分**秒！！他不肯，重复上面3的表达！！坚持以上四点，特别3/4点其中的某一点，你的罚单不必担忧了！
告一次，赢一次！！！一打一个准！  
